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 AMY 會計師獎學金設置辦法 
103.11.26 一 0 三學年度第七次會計學群會議通過 

103.12.23 一 0 三學年度第九次管理學院主管會議通過 

115.03.11 一一四學年度第五次會計學群會議通過 

115.04.14 一一四學年度第十次管理學院主管會議 

一、目的：為協助經濟不利且認真向學的學生順利完成學業，特設置本獎

學金。 

二、申請對象：本校管理學院學士班會計主修學生。 

三、獎助金額及名額：每一學年學士班計兩名，獎金各新台幣壹萬伍仟元

整。 

四、申請期間：每學年上學期開學後兩星期內提出申請，逾期恕不受理。  

五、申請條件： 

(一)最近二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70 分以上，且操行成績平均 80 分以

上者。 

(二)符合經濟不利資格者，並以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庭經濟

困難或急需協助者為優先；申請時應檢附綜合所得稅清單或其

他相關佐證文件。 

(三)未領有其他獎助學金者優先。 

六、審查標準及程序：由元智大學管理學院會計學群會議依上述相關規定

核定。 

七、本辦法經管理學院主管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 AMY會計師獎學金申請表 

班別 
 

學號 
 

姓名 
 

通訊地址 
 

手機  

學業成績 上學期平均成績：       分；下學期平均成績：       分； 

＊最近二學期平均成績：       分；操行       分 

檢附資料 ☐低收入戶證明、清寒證明      ☐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成績單正本                  ☐其他文件                 

申請人自述：(請填寫完整自傳，如格式不足，另以 A4 格式撰寫。)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年    月    日 

審核意見  

 


